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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1.1 重要提示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1448 号《关于准予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正式生效。  

根据《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于 2022年 5月 16日表决通过的《关于终止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议案》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 5月 17日发布的《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 2022 年 5 月 17 日，并于 2022 年 5

月 18日进入财产清算期。 

2022 年 5 月 17 日为本基金运作的最后一日，由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

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 

场内简称 - 

基金主代码 001824 

交易代码 00182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11 月 2 日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9,810,629.11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上市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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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挖掘 A 股和港股市场（通过港股通）

的成长性行业和企业所蕴含的投资机会，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

报，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策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大类资产配置，即根据经济周期决定

权益类证券和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投资比例；其次是行业配置，即根据行业

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动态配置；最后是个股选择策

略、存托凭证投资策略和债券投资策略；本基金采用的债券投资策略包括：

期限结构策略、信用策略、互换策略、息差策略、可转债策略、中小企业

私募债投资策略等。 

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债券总财富指数收益率×20%+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20%+恒生指数

收益率×6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具有中高等风险/收益的特征。 

本基金除了投资于 A 股市场成长企业外，还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投

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

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香港市场风

险等境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1448 号《关于准予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自 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 2016年 11月 2日正式生效，募集规

模为 202,440,699.85 份基金份额（含利息结转的份额）。 

自 2016年 11月 2日至 2022年 5月 17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于 2022年 5月 16日表决通过的《关于终止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议案》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 5月 17日发布的《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 2022 年 5 月 17 日，并于 2022 年 5

月 18日进入财产清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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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报告 

4.1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22 年 5 月 17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2,754,526.61 

结算备付金 46,665.15 

存出保证金 67,873.93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997,452.27 

其中：股票投资 10,997,452.27 

资产总计 23,866,517.96 

负债：  

应付清算款 782,178.69 

应付赎回款 272,303.11 

应付管理人报酬 6,700.81 

应付托管费 2,792.00 

应付交易费用 21,359.82 

其他负债 100,835.42 

负债合计 1,186,169.85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0,354,510.13 

未分配利润 2,325,837.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680,348.1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866,517.96 

注：报告截止日 2022年 5月 17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20,354,510.13份，基

金份额净值 1.114元。2022年 5月 17日，发生赎回共计 286,254.91份，转出共计 257,626.11

份于 2022年 5月 18日确认。 

4.2 清算损益表 

项目 
2022年 5月 18日至 2022年 6月 1日 

（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12,909.18 

1.  利息收入 3,282.45 

2.  其他收入 846.32 

3.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19,194.36 

4．投资收益 427,974.77 

二、清算费用 240.00 

汇划费 240.00 

三、清算收益（损失）总额  

减：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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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净收益（损失） 112,669.18 

注：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22 年 5 月 18 日至 2022 年 6 月 1

日止清算期间的活期存款、清算备付金和结算保证金利息； 

2.其他收入为基金赎回费收入； 

4.3 报表附注 

4.3.1基金基本情况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448 号《关于准予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及机构部函[2016]2402 号《关于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延期募集备案的回函》核准，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

202,440,547.47 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6)第 1373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02,440,699.85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152.38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

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港股通机制下允许投资的香

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等证券、 债券（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央行票据、

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政府

支持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可转换债券及其他经中国证

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

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

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股票（含存托凭证）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10%-95%，其中对香港联合交

易所上市股票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10%-95%。本基金持有全部权证的市值不得超过基金

资产净值的 3%；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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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国债券总财富指数

收益率×20%+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20%+恒生指数收益率×60%。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 5月 17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

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 2022年 5月 17日，并于 2022 年 5月 18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4.3.2清算原因 

根据《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于 2022年 5月 16日表决通过的《关于终止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 5月 17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

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 2022年 5月 17日，并于 2022年 5月 18日进

入财产清算期。 

4.3.3清算起始日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 5月 17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

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的清算起始日为 2022年 5月 18日。 

4.3.4清算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 4.3.3 所述，自 2022年 5月 18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因此本财

务报表以清算基础编制。 

本基金财务报表按附注 4.3.5 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清算基础编制。于

2022年 5月 17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

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 

此外，本基金财务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

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在财务报表附注 3所列示的中国证监会、中国基金

业协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4.3.5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3.5.1清算期间 

本清算期间为 2022年 5月 18日至 2022年 6月 1日。 

4.3.5.2 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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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清算财务报表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 

4.3.5.3 应收利息的确认和计量  

应收款项按照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3.5.4 应付款项的确认和计量  

应付款项按照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3.5.5 清算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收益按照实际发生的收益金额或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3.5.6清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或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3.6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46号《关于进一步

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70号《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

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6]127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深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关于明确金融 房

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56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7]90 号《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

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对资管产品在 2018年 1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

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国债、地方

政府债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亦免征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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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以 2018年 1月 1 日起产生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

资管产品转让 2017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的基金、非货物期货，可以选择按照实际买入价计

算销售额，或者以 2017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非货物期货结算价格作为买入

价计算销售额。 

(2)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

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代

缴 20%的个人所得税。对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基金持

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

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

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基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 H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H 股公司应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提出申请，由中国结算向 H股公司提

供内地个人投资者名册，H股公司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基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非 H股取得的股息红利，由中国结算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4)基金卖出股票按 0.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基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联交所上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

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5)本基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按照实际缴纳增值税

额的适用比例计算缴纳。 

5、清算情况 

5.1 资产负债清算情况 

自 2022年 5 月 18 日至 2022年 6月 1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

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2年 6月 1日），各项资产负债清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上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为 27,720.51 元，尚未收回。本基金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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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日上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应计利息为32.42元，该款项预计将于2022年6月22日收回。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深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为 17,427.42 元，尚未收回。本基金最后

运作日深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应计利息为32.78元，该款项预计将于2022年6月21日收回。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上交所结算保证金为 2,424.14元，尚未收回。本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交所结算保证金应计利息为 6.84元，该款项预计将于 2022年 6月 22日收回。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深交所结算保证金为 5,273.02元，尚未收回。本基金最后运作日

深交所结算保证金应计利息为 14.22元，该款项预计将于 2022年 6月 21日收回。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沪港通结算备付金应计利息为 369.02 元，该款项预计将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收回；深港通结算备付金应计利息为 50.10 元，该款项预计将于 2022 年 6 月

21日收回。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余额为 12,750,470.93 元；存款利息为 4055.68 元，该

款项预计将于 2022年 6月 21日收回。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沪港通风控资金为 60,055.33 元，该款项已收回。本基金最后运

作日沪港通风控资金应计利息为 98.96元，该款项预计将于 2022年 6月 22日收回。 

8、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深港通风控资金应计利息为 1.42 元，该款项预计将于 2022 年 6

月 21日收回。 

9、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期货备付金为 1,030.00元，该款项已收回。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期

货备付金应计利息为 2.90元，该款项已收回。 

10、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272,303.11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5

月 18日至 2022年 5月 24日期间全部划出。 

1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6,700.81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5

月 25日支付。 

1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2,792.00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支付。 

1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21,359.82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5月

30日支付。 

1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100,835.42 元，包括应付赎回费、预提律师

费、预提公证费、预提审计费。其中应付赎回费 935.42 元，该款项已于 2022年 5 月 18日

至 2022 年 5 月 24日期间全部划出；预提律师费人民币 35,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律师费

发票后支付；预提公证费人民币 10,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公证费发票后支付；预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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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人民币 54,9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审计费发票后支付。 

1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股票投资市值为 10,997,452.27 元，截至 2022年 5月 25 日已完

成清仓。 

5.2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2 年 5 月 17 日

基金净资产 
22,680,348.11 

减：2022 年 5 月 18 日确认赎回对

价 
605,883.43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112,669.18 

二、2022年 6月 1日基金净资产 22,187,133.86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2年 6月 1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22,187,133.86元，

基金净资产为 22,187,133.86 元。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 2022年 6月 2日至清算款划出

前一日的收益和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和承担。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

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6、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6.1.2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

之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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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